
第一节  会计师事务所质量管理体系 

 

（二）业务分派 

会计师事务所应当实行矩阵式管理，即结合所服务客户的行业特点和业务性质，以及本会计师事务所分所 （或

分部）的地域分布，对业务团队进行专业化设置，以团队专业能力的匹配度为依据分派业务。会计师事务所

的整体质量，是由每个项目组实际执行业务的质量决定的，因此，会计师事务所有必要在项目层面实施质量

管理。 

 

（三）对项目合伙人的要求 

1.项目合伙人，是指会计师事务所中负责某项业务及其执行，并代表会计师事务所在出具的报告上签字的合伙

人。 

2.会计师事务所应当制定政策和程序，在全所范围内统一委派具有足够专业胜任能力、时间，并且无不良执业

诚信记录的项目合伙人执行业务。 

 

（四）项目组内部复核 

1、项目组是指执行某项业务的所有合伙人和员工，以及为该项业务实施程序的所有其他人员，但不包括外部

专家，也不包括为项目组提供直接协助的内部审计人员。 

2、项目组内部复核，顾名思义，是指在项目组内部实施的复核。会计师事务所应当制定与内部复核相关的政

策和程序，对内部复核的层级、各层级的复核范围、执行复核的具体要求以及对复核的记录要求等作出规定。 

 

（五）项目质量复核 

1.项目质量复核，是指在报告日或报告日之前，项目质量复核人员对项目组作出的重大判断及据此得出的结论

作出的客观评价。 

2.项目质量复核人员，是指会计师事务所中实施项目质量复核的合伙人或其他类似职位的人员，或者由会计师

事务所委派实施项目质量复核的外部人员。 

 

3.会计师事务所应当就项目质量复核制定政策和程序，并对下列业务实施项目质量复核： 

（1）上市实体财务报表审计业务； 

（2）法律法规要求实施项目质量复核的审计业务或其他业务； 

（3）会计师事务所认为，为应对一项或多项质量风险，有必要实施项目质量复核的审计业务或其他业务。 

 

（六）意见分歧 

在业务执行中，时常可能出现项目组内部、项目组与被咨询者之间以及项目合伙人与项目质量复核人员之间

的意见分歧。会计师事务所应当制定与解决意见分歧相关的政策和程序，包括下列方面： 

 

1.明确要求项目合伙人和项目质量复核人员（如有）复核并评价项目组是否已就疑难问题或涉及意见分歧的事

项进行适当咨询，以及咨询得出的结论是否得到执行。 

 

2.明确要求在业务工作底稿中适当记录意见分歧的解决过程和结论。如果项目质量复核人员（如有）、项目组

成员以外的其他人员参与形成业务报告中的专业意见，也应当在业务工作底稿中作出适当记录。 

3.确保所执行的项目在意见分歧解决后才能出具业务报告。 

 

（七）出具业务报告 

业务报告在出具前，应当经项目合伙人、项目质量复核人员（如有）复核确认，确保其内容、格式符合职业准

则的规定，并由项目合伙人及其他适当的人员（如适用）签署。会计师事务所应当加强对业务报告签发过程

的控制，委派专门人员负责对报告的签章进行严格管理。 

 

（八）投诉和指控 



会计师事务所应当制定政策和程序，以接收、调查、解决由于未能按照适用的法律法规、职业准则的要求执

行业务，或由于未能遵守会计师事务所制定的政策和程序，而引发的投诉和指控。 

 

八、资源 

会计师事务所的资源是一个宽泛的概念，既包括货币资金、办公设备等各种有形资源，也包括人力资源、知

识资源和技术资源。从某种意义上说，人力资源、知识资源和技术资源，与会计师事务所的整体质量具有更

高的相关性。 

 

九、信息与沟通 

会计师事务所质量管理体系能够流畅、有效地运行，有赖于会计师事务所与项目组，以及各项目组之间能够

有效地进行双向沟通，传递相关、可靠的信息。 

 

十、监控和整改程序 

（一）通过实施监控和整改程序，会计师事务所能够对质量管理体系的运行情况进行定期和持续监控，如果

会计师事务所发现质量管理体系存在缺陷，应当评价该缺陷的严重程度和广泛性，考虑设计和采取整改措施。 

 

（二）对监控和整改程序的运行承担责任的人员，应当及时与会计师事务所主要负责人以及对质量管理体系

的运行承担责任的人员沟通下列事项： 

1.已执行的监控活动； 

2.识别出的缺陷，包括缺陷的严重程度和广泛性； 

3.针对识别出的缺陷采取的整改措施。 

 

（三）会计师事务所应当就上述事项与项目组以及在质量管理体系中承担相关责任的其他人员沟通，以使项

目组和这些人员能够根据其职责迅速采取恰当行动。 

 

十一、评价质量管理体系 

（一）对质量管理体系的评价 

会计师事务所主要负责人应当代表会计师事务所对质量管理体系进行评价。这种评价应当以某一时点为基准，

并且应当至少每年一次。 

 

（二）对相关人员的业绩评价 

会计师事务所应当定期对下列人员进行业绩评价： 

1.主要负责人； 

2.对质量管理体系承担运行责任的人员； 

3.对质量管理体系特定方面承担运行责任的人员。 

 

十二、对质量管理体系的记录 

会计师事务所应当规定质量管理体系工作记录的保存期限该期限应当涵盖足够长的时间。 

 


